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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商市场结构对搜索引擎平台声誉的影响

———基于三方重复博弈的分析

杜 创 沈 吉*

:搜索引擎平台通过拍卖提供广告位可能诱发道德风

险———偏向选择质量低但报价高的广告。本文构建平台、搜索者、广
告商三方重复博弈模型,研究声誉机制在缓解平台道德风险问题中发

挥作用的条件。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平台维持声誉的激励与广告商市

场结构有关,潜在广告商数量对平台声誉机制有正向影响,而高质量

广告商比例对声誉机制的影响则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基于这个模型,
我们对中国通用搜索引擎平台缺乏声誉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角度的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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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消费者使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寻找信息时,返回的最靠前几位结果

通常都是广告,由平台通过拍卖方式确定。拍卖方式会引发平台的道德风险问

题:报价高的广告不一定是高质量的,平台可能会为了利润而欺骗消费者。虽

然随着在线广告市场发展,大多数平台的广告拍卖规则都趋向于综合考虑质量

与报价因素,但是带质量权重的拍卖并不能完全解决平台道德风险问题。大多

数平台没有公开其质量计分的具体算法,只是模糊表示综合考虑了广告质量和

报价,在实际拍卖中完全有可能因为短期诱惑而操纵评分过程,选择质量低但

报价高的广告。市场声誉机制可能约束平台道德风险行为,使其信守承诺的拍

卖规则(赋予质量权重)。以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平台谷歌公司(Google)为例,
总体上来说广告质量较高,拥有较高声誉。然而,中国的搜索引擎广告市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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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存在信息质量问题,用户对广告内容的信任度偏低。
一般而言,市场声誉机制意味着平台偏离承诺虽可在短期获得更高利润,

在长期必然声名扫地、得不偿失;有足够长远眼光的平台会珍视声誉,重视广告

质量。搜索引擎平台主导的双边市场上,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有何特殊

性? 为什么同样以拍卖方式提供搜索广告位,中国市场上的搜索引擎平台缺乏

声誉,提供的广告质量不足,而另一些搜索引擎平台如谷歌公司则拥有良好的

声誉?
本文构建搜索引擎平台、搜索者、广告商三方重复博弈模型,研究搜索引擎

平台广告拍卖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及声誉机制。具体来说,我们的模型结合了体

验品(experiencegoods)和双边市场框架。“体验品”概念出自 Nelson(1970),
指消费者在购买之后,通过使用才能体验到其质量状况(可能不完美)的产品。
而且产品质量是不可验证的,消费者无法和企业就产品质量签订合约。平台提

供的在线广告可视作一种体验品:搜索者只有在点击之后才可能知晓广告质

量,因此点击决策取决于搜索者对平台所选择广告质量的预期。然而搜索服务

又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品,嵌套于双边市场之中:搜索者作为消费者一般并不必

为服务付费,平台通过在搜索结果显著位置拍卖广告位而获利。这就产生一个

问题:如何保证平台不会因为广告利润而损害消费者利益?
考虑平台、广告商和搜索者的三方博弈。垄断平台向多个潜在广告商拍卖

其广告位,广告位按点击次数收费。广告商的类型是二维的:一是广告商对每

次点击的支付意愿,它反映了产品从消费者获利的能力;二是广告质量,或广告

对搜索者的相关性,反映了搜索者能从该广告中获得的效用。支付意愿是各个

广告商的私人信息,平台、其他广告商和搜索者(消费者)都不知道。广告质量

则是局部性的私人信息,广告商自己和平台知道,其他广告商和搜索者(消费

者)则不知道。此种设定反映了搜索引擎获取信息的能力。搜索者是异质的,
单次点击有不同的成本,因此只有预期点击广告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点击

广告。以上构成阶段博弈。
平台的目标是设计广告拍卖规则,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此,平台需要在长

期流量与短期租金之间权衡。给定搜索者的预期,平台若完全按报价排序确定

广告位,可以实现当期租金抽取最大化;但是由于广告质量低、缺乏相关性,下
一期搜索者调低预期,点击率将较低。一次性博弈中,搜索者无法信任平台,因
为利润最大化的平台可能诱导搜索者,在实际拍卖过程中选择质量低但报价高

的广告(平台道德风险)。如果阶段博弈持续重复下去,平台道德风险问题则可

能得到解决。假设在重复博弈中,平台是长期参与人,广告商和搜索者是短期

参与人。当期的搜索者能够观察到此前各期平台上的广告质量,但是广告质量

具有不可验证性。可以证明:在重复博弈条件下,当贴现因子足够高时,平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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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声誉,克服短期机会主义行为,获得消费者信任。
基于这个分析框架,本文模型得到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平台声誉机制运

转的一种简单形式即设置最低广告质量标准,低于最低标准的广告商无论报价

高低均无法赢得广告位;高于最低标准的广告商,则完全按二级价格拍卖机制

(仅取决于报价)决定广告位归属。在设置最低质量标准的情况下,搜索者可以

依据平台行为判断其是否值得信任:如果平台过去选择的广告商都达到了最低

质量标准,则继续信任平台,并以此确定预期,做出点击与否的决策;否则,不再

信任平台会遵守最低质量标准,按缺乏最低质量标准形成预期,并做出点击与

否的决策。第二,平台声誉机制成立的条件。本文发现平台维持声誉的激励受

到广告商市场结构的影响。广告商数量对平台声誉机制有正向影响,即广告商

数量越多,促使平台维持声誉所需的临界贴现因子越低。而高质量广告商的比

例对声誉机制的影响则呈现出非线性特征,高质量广告商比例过高或过低,平台

声誉机制都难以成立。此外,跨期质量信号传递越精确,平台越有激励维持声誉。
本文第五部分案例分析的结果与本文理论预测相一致。中美广告商市场

结构的差异可以解释两国主导性搜索引擎声誉的差异。通用搜索引擎的潜在

广告客户是中小电商。而在中国市场,大量中小电商直接附着在第三方购物平

台上,且电商平台和通用搜索引擎平台之间长期信息屏蔽市场分割,造成了两

个效应。第一,市场分割效应(数量效应):由于在第三方电商平台内直接购买

流量更有效,大量高质量广告客户留在了电商平台内,通用搜索引擎的潜在客

户数量过低。第二,逆向选择效应:同样由于大量高质量广告客户留在了电商

平台内,通用搜索引擎更多依赖非普通电商广告客户,如医疗广告客户,导致其

潜在广告客户中高质量的比例过低且质量更难以观察。中国的这种电商市场

结构具有特殊性。例如美国电商以自建网站的B2C模式为主,通用搜索引擎谷

歌自然成为流量中心,拥有较高数量的潜在广告客户。基于理论模型中关于声

誉机制成立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市场分割效应和逆向选择效应导致了中国的

通用搜索引擎更难建立声誉。
除了上述应用,本文的主要理论创新是研究了双边市场条件下声誉机制的

比较静态。基于重复博弈理论中的无名氏定理(FolkTheorem),我们知道只要

参与人的贴现因子足够高,合作行为(声誉机制)总可能实现。本文在双边市场

场景下将拍卖机制与重复博弈声誉机制结合起来,探讨了声誉效应如何受到广

告商市场结构的影响(如广告商数量、高质量广告商比例),已有基于单边市场

的相关文献尚未涉及这一点。
本文带给我们一些政策启示。第一,从全国统一大市场高度看待平台互联

互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比较受到关注的是地方保护造成的市场分割

问题,而且电商常常作为一种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业态新模式。从克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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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保护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同时需要注意到,电商市场或者说更

广义的互联网平台市场本身也存在市场分割问题,要警惕以一种形式的市场分

割(电商平台或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市场分割)代替了另一种形式的市场分割(地
理上的市场分割)。第二,充分发挥平台声誉机制作用需要促进平台适度竞争

和线上、线下信息的互补。搜索引擎平台声誉机制的作用受到跨期信号传递机

制影响,口耳相传、线下媒体等传统信息渠道和搜索引擎平台的竞争性信息传

播对平台经济的良好运转很重要。

二、相 关 文 献

本文尝试将体验品声誉理论与双边市场拍卖理论结合起来,解释搜索广告

拍卖中的声誉机制。相关文献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体验品市场上声誉机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

经济学文献从重复博弈角度研究了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体验品声誉机制问题

(KleinandLeffler,1981;RobandSekiguchi,2006;等等)。本文将声誉理论

研究从单边市场扩展到双边市场环境,涉及平台、搜索者和广告商三方博弈,其
中的机制更为复杂。

第二类是双边市场及其中的拍卖机制研究。RochetandTirole(2003)、

Armstrong(2006)、Weyl(2010)等在单一定价框架下,研究平台如何通过对不

同侧的交叉补贴来实现利润最大化①。Edelmanetal.(2007)和 Varian(2007)
等文献研究了大型搜索引擎平台广泛采用的广义二级价格拍卖(Generalized
Second-PriceAuction,GSP)机制,不过此类文献中点击率是外生参数,并没有

考虑双边市场特征。AtheyandEllison(2011)尝试将点击率内生化,但其中广

告商的私人信息是一维的。Gomes(2014)是与本文最为相关的一篇文献,该文

假设线上广告点击率取决于搜索者对平台选择广告商质量的预期,而且广告商

的类型是二维的(广告质量和支付意愿),由此分析线上广告拍卖设计问题。不

过该文假定平台有承诺能力(CommitmentPower),不存在背离事先承诺的拍卖

规则的问题;这实际上是静态博弈模型,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实中平台道德风险

可能导致大量的诱导广告,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平台可以维持声誉而另一些

平台不可以。我们将其推广到动态环境,考虑内生的平台承诺能力,由此分析

了广告商市场结构对搜索引擎声誉机制的影响,相关结论单纯从静态模型(或
将静态模型解释为长期机制)是无法得到的。

第三类是国内关于搜索引擎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刘重阳和曲创(2018)、

① 本文中平台通过是否严格执行资质审查影响了参与拍卖的广告商人数,也可视作平台内市场结

构设计的一个案例(杜创,2024)。



第2期 杜创、沈吉:广告商市场结构对搜索引擎平台声誉的影响 327  

曲创和刘重阳(2019)、凌永辉和张月友(2017)等已经注意到了搜索引擎广告投

放中的产品质量问题。但这些模型都基于广告位的单一垄断定价,未明确引入

拍卖机制;而且现有关于搜索引擎市场问题的分析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的信

息不对称情况下,仍有一些搜索引擎平台可以提供高质量的搜索服务,而另一

些平台却不可以。我们进一步提出广告商市场结构(电商模式)对平台声誉机

制的影响,这是对现有研究的深化。①

三、模 型 设 定

考虑一个垄断的互联网平台提供信息搜索服务和广告链接,博弈参与人包

括平台、广告商和搜索者三方。

(一)阶段博弈

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平台在同一个搜索关键词之下仅提供一个付费广告

位。平台以拍卖方式提供该广告位,拍卖的标的是单次点击的费用,即搜索者每

点击一次,中标广告商都要支付一次费用。有N 个潜在的广告商,j∈{1,…,N}。
每个广告商的属性由二维变量刻画:一是对每次点击的支付意愿vj,即广告商

j 能从每次点击中获得的利润;二是广告质量uj,即当广告商j 被选中在该广

告位后,搜索者点击该广告能获得的效用。
信息结构。支付意愿vj∈[v,v]是广告商j的私人信息。即只有广告商j

自己知晓;各个广告商的支付意愿是独立同分布的,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分别

为f(v)和 F(v)。假设 F(v)和 f(v)均连续、可导且满足 J(v)≡v-
(1-F(v))

f(v) 是v 的严格增函数,v<+∞。广告质量uj能被广告商j和平台同时

观察到,但其他广告商和搜索者不知道。假设广告商分为高质量的和低质量

的,uj∈{u,u},高质量(u)的概率为q,低质量(u)的概率为(1-q)。事前看,广
告质量的预期为u0=qu+(1-q)u。u>u>0。② 为简化分析,我们进一步假

设随机变量vj和uj相互独立。类型的分布是博弈各方的共同知识。
平台拍卖机制。平台可以采取的行动是通过拍卖广告位收取费用。拍卖

机制Z 可能包括两部分:第一步,平台对广告商进行资质审查,确定是否只有高

①

②

此外,蔡祖国和李世杰(2020)发现产品质量信号可以提升竞价拍卖机制的信息匹配效率,本文

则进一步考虑了平台自身的道德风险问题。刘小鲁和鲍仁杰(2020)研究了排序规则对平台上的产品质

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该文的主要机制是搜寻成本、产品多样性与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等。
在遇到比较严重的搜索引擎误导问题时(如u<0且绝对值足够大),政府监管会有介入或司法

救济。不过对于搜索服务这样的体验品,监管介入或司法救济只能针对严重的且可以验证的(verifiable)
低质量服务。而一般的低质量服务(例如本文假设的,低质量服务提供的效用仍为正,只是更小),难以为

第三方验证,只能靠市场声誉机制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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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广告商才能参加拍卖;第二步,拥有资质的广告商进行二级价格密封拍卖,
此时平台可以进一步设置保留价格r,即报价最高且不低于保留价格r 的广告

商获得广告位,其支付的广告费等于报价次高者的报价(如果报价次高者的报

价低于保留价格r,则支付r)。如果平台在第一步设置了最低质量标准(仅允

许高质量广告商参与拍卖)并严格执行,则我们称平台拥有声誉。平台选择的

拍卖机制Z 可归纳为Z0和Zu两种:
(1)拍卖机制Z0:高质量和低质量广告商都可以参加,完全按支付意愿确

定赢家的经典二级价格拍卖,平台设置保留价格r0,报价最高者(且高于保留价

格)赢得广告位,每次点击后其支付价格等于报价次高者的报价(次高报价低于

r0则支付r0)。
(2)带最低质量标准的二级价格拍卖机制(Zu):①平台设定只有高质量广

告商才能参与拍卖;②平台设置保留价格ru,在高质量广告商中,仅根据报价计

分,计分最高且高于保留价格ru者获得广告位,其实际支付额为次高报价(次高

报价低于保留价格ru则支付ru)。
搜索者是规模为1的连续统。每个搜索者单次点击有一个机会成本w,它

是区间[0,w]上的连续分布,分布函数为G(·),密度函数为g(·)。在决定

是否点击广告链接时,搜索者并不知道该广告的质量(只有在点击之后才知

道)。因此,可以将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广告服务看作一种体验品,搜索者只能根

据其对广告质量(广告链接相关性)的预期来做出点击决策。只有预期的广告

质量u􀮨大于搜索的机会成本时,搜索者才会点击该链接。即搜索者点击广告的

条件是u􀮨>w,进而广告位的点击率为G(u􀮨)。
本文与Gomes(2014)模型假设的关键差异是Gomes(2014)假设平台有承

诺能力,不会改变公开宣称的拍卖规则,因此搜索者对广告质量的预期总是正

确的。而在本文中不假设平台的承诺能力,平台可能(由于利润原因)偏离公开

宣称的拍卖规则。搜索者关于广告质量的预期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预期正确

是一个均衡现象而不是前提假设,因此搜索者面临平台的道德风险问题。
阶段博弈中的时序如下:①平台公开承诺某个拍卖规则,搜索者形成预期;

②广告商的类型实现;③平台确定是否严格进行资质审查,如果严格进行资质

审查则只有高质量广告商可以参加拍卖,否则高质量和低质量广告商都可以参

加拍卖;④合格广告商向平台报告支付意愿,平台确定广告位归属(中标广告

商)和单次点击广告费;⑤搜索者决定是否点击,中标广告商按点击次数向平台

支付广告费用(即每点击一次,支付一次广告费)。

(二)重复博弈

假设上述阶段博弈重复无穷次,阶段t=1,2,3,…,其中平台是长期参与

人,贴现因子δ∈(0,1)。搜索者和广告商是短期参与者,仅参与一次阶段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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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起见,假设每期搜索者数量不变,且均有相同数目 N 的潜在广告商①。
在重复博弈的任何一期t,平台至多提供一个广告位,并选择拍卖规则Zt∈
{Z0(r0),Zu(ru)}以决定广告位的归属和价格;按其拍卖规则,平台也可能在

当期不提供广告位,如当平台采取拍卖规则Zu(ru),而当期没有高质量广告商

的时候。在每期开始的时候,平台可以重新决定实际实施的拍卖规则。在任何

一期t,N 个新的广告商成为潜在的拍卖参与者,其类型(v,u)在当期期初由自

然选择。广告商类型在各期之间是独立同分布的。类型实现之后,符合拍卖规

则的合格广告商j提出报价bjt。在任何一期t,数量为1的搜索者进入市场,并
在期初由自然决定其类型(搜索成本)。搜索者的行动是点击决策。

信息结构和策略。搜索者在点击之前无法观察到平台上的广告质量(所提

供广告链接的相关性),但在点击之后可以观察到;且广告质量成为公开信息可

被下一期的搜索者不完美地观察到。为尽可能简洁地刻画质量信号的不完美

性,假设当平台提供低质量广告时,下期开始搜索者仅能以γ≤1的概率知道平

台提供了低质量广告;而以(1-γ)的概率不知道,从而误以为平台上期提供了

高质量广告。假设平台提供高质量广告时,搜索者总能知道。质量信号无法被

验证,因此平台和搜索者无法就质量签订显式合约。此外,除平台外,搜索者和

其他广告商无法观察到特定广告商的报价。这样,随着重复博弈的推进,在每

期t就形成了可观测的公共历史Ht={u(1),…,u(t-1)}(t>1)②,即到上期

为止中标者的质量。根据公共历史,我们可以定义搜索者、广告商和平台的策

略。在重复博弈的每期t,搜索者的策略σc是从自身类型w(搜索成本)和公共

历史Ht到{0,1}的映射,其中0表示不点击,1表示点击。在重复博弈的每期t,

合格广告商(按平台规则可以参加拍卖的广告商)j的策略σa是从自身类型(vjt,

ujt)和公共历史Ht到报价bjt的映射。平台的策略σp则是从公共历史Ht到当期

拍卖机制的Zt∈{Z0(r0),Zu(ru)}映射。假设在拍卖规则Zt之下t期中标者的

支付价格为P,则平台在t期的预期收益为:

Πt=G(E[u|Zt])E[P|Zt],

其中,E 表示取期望。平台贴现平均的长期利润为∑
∞

t=1
δt-1Πt。

由于每期消费者和广告商都存在私人信息,搜索者类型即其搜寻成本,广
告商类型即其支付意愿和质量;严格来说,我们分析的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

博弈。平台选择拍卖规则以追求长期期望利润最大化;广告商(消费者)则追求

当期净收益(净效用)最大化。相应的均衡概念为完美贝叶斯均衡(Perfect

①

②

也可以假设广告商参与若干多期拍卖,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假设广告商在每期的类型都是独立从

相同类型空间抽样的结果即可。
当然,在博弈第1期,H1=Φ 即为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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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esianEquilibrium),即一组符合下列性质的策略和信念系统(σ,μ):①给定

信念系统μ,策略组合σ=(σc,σa,σp)是序贯理性的(sequentiallyrational);

②给定策略组合σ,信念系统μ 根据贝叶斯法则推出(在可适用的情况下)。①

四、均衡及比较静态

(一)声誉均衡

为明确引入重复博弈的必要性,我们首先看一个基准情形:一次性博弈均

衡。我们首先计算不同拍卖机制下平台的当期预期收益和最优保留价格。
(1)拍卖机制Z0:完全按支付意愿的经典二级价格拍卖。赢得广告位者相

应的支付价格为P,则平台的预期收益为:

Π=G(E[u|Z0])E[P|Z0].
在拍卖机制Z0之下,由于对赢得广告位者的质量没有任何限制,而质量与

支付意愿相互独立,因此u􀮨=E[u|Z0]=u0,即u 的无条件期望。而在经典二级

价格拍卖之下,每位广告商的报价等于其支付意愿。则根据拍卖的基本理论,
平台来自每次点击的预期收入为:

E[P|Z0](N)=N∫
v-

r0
v-

(1-F(v))
f(v){ }F(v)N-1f(v)dv.

如前J(v)≡v-
(1-F(v))

f(v) ,则平台预期收入最大化意味着设置最优保留

价格r0满足J(r0)=0,上式可进一步化简为

E[P|Z0](N)=v-∫
v-

r0
F(v)NJ'(v)dv,

其中J'(v)是J(v)的导数,J'(v)>0,从而E[P|Z0](N)是 N 的增函数且

lim
N→+∞

E[P0|Z0](N)=v。

(2)带最低质量标准的二级价格拍卖机制(Zu):平台设定只有高质量广告

商才能参与拍卖。这个带最低质量标准的二级价格拍卖机制和声誉机制是否

能被均衡支持呢? 平台维持声誉、执行Zu时,赢得广告位的广告质量预期为u,

从而搜索者选择点击的比例为G(u)。相应的支付价格P 的期望为E[P|Zu]。

从事前看,平台贴现平均的均衡收益为:

Π=G(u)E[P|Zu]. (1)

① 我们的定义比通常的弱完美贝叶斯均衡(WeakPerfectBayesianEquilibrium)更强一点,即要求

平台的策略仅依赖于公共历史。另外,在本文研究的场景中存在不完全信息,搜索者和广告商的策略既

依赖于公共历史,也依赖于其私人信息(即其类型),因此不适用不完美公共监督重复博弈中的完美公共

均衡(PerfectPublicEquilibrium)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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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1给出了这个期望值的具体表达式。

引理1 平台采取的最优保留价格ru满足J(ru)≡ru-
(1-F(ru))

f(ru)
=0,且

E[P|Zu]=v-∫
v-

ru
[qF(v)+1-q]NJ'(v)dv.

根据引理1可知,两种拍卖机制下的最优保留价格相等ru=r0。下面的命

题则表明:在一次性博弈下,质量承诺不可信。
命题1 若博弈是一次性的,则只有经典二级价格拍卖机制可构成均衡。①

证明:假设平台设计的拍卖机制带有任何形式的质量承诺Zu,则当平台遵

守承诺时,中标者的预期广告质量将高于平均水平;而由于综合考虑了质量与

价格因素,中标者实际支付价格P 的期望值将低于经典二级价格拍卖水平:

E[P|Zu]<E[P|Z0].
如果搜索者信任平台,即按带质量承诺机制Zu形成预期,并确定点击决策,

则点击率为G(u);给定点击率,平台偏离质量承诺的利润更高:

G(u)E[P|Z0]>G(u)E[P|Zu].
平台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将是违背承诺,实际采用经典的二级价格拍卖。理

性的搜索者预计到这一点,一开始就不会信任平台。证毕。
命题1其实只是囚徒困境的一个单边道德风险版本。在一次性博弈条件

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平台逐利,均衡结果将是无效率的。
命题1表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任何带质量承诺的拍卖机制要起作用,必

然依赖一种长期的权衡,因此重复博弈框架分析是不可或缺的。重复博弈条件

下,当搜索者信任平台从而按预期广告质量E[u]决策时,平台也可以选择私下

背叛承诺,在公开宣称最低质量标准的情况下实际不考虑最低质量要求,而实

行纯粹的二级价格拍卖机制Z0。如果背叛承诺,放弃最低质量门槛,则平均而

言当期可以得到更高的中标价格;但从下期开始失去消费者信任的概率更高。
考虑搜索者采取如下形式的触发策略。

触发策略:从第1期开始,搜索成本低于u 的搜索者点击广告;成本高于u
的搜索者不点击。在任何一期t>1,若上期中标者为高质量的,搜索者维持上

述策略;若中标者为低质量的,则从当期开始,成本低于u 的搜索者点击广告,
成本高于u 的搜索者不点击。

当搜索者采取触发策略时,则平台维持声誉的条件即激励相容条件要求遵

守承诺带来的总收益高于背叛承诺的总收益:

① 除正文中明确列出证明外,引理1和其他命题的证明见附录Ⅱ。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示,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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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P|Zu]
1-δ ≥G(u)E[P|Z0]+

δ{[1-(1-q)γ]G(u)E[P|Zu]+(1-q)γG(u0)E[P|Z0]}
1-δ .

(2)
式(2)左边表示维持声誉的总预期收益,右边则表示背叛承诺的平均收

益。其中右边第一项表示搜索者被骗仍维持预期u的情况下,平台当期可以得

到收益G(u)E[P|Z0],这个收益严格高于G(u)E[P|Zu]。右边第二项表示

有(1-q)的概率当期中标者是低质量的,从而下期开始有(1-q)γ 的概率被

搜索者发现,按触发策略平台失去声誉,只能转向拍卖机制Z0,获得平均收益

G(u0)E[P|Z0]。当然,也有可能当期中标者是高质量的(概率q),或者虽然中

标者是低质量的但由于跨期信号传递不精确,平台的背德行为未被发现(概率

(1-q)(1-γ)),下期开始仍有可能获得平均收益G(u)E[P|Zu](两种情况总

概率[1-(1-q)γ])。化简式(2)可得:

δ≥
1

1+γ(1-q)G
(u)E[P|Zu]-G(u0)E[P|Z0]
G(u){E[P|Z0]-E[P|Zu]}

≡δ* . (3)

按定义δ∈(0,1),要使得式(3)有意义,前提条件是G(u)E[P|Zu]-G(u0)×
E[P|Z0]>0;这意味着当不存在道德风险的条件下,实施带最低质量标准的二

级价格拍卖对平台是有利可图的。为了集中分析平台道德风险产生的影响,我们

假定这个条件成立,即

条件1 
E[P|Z0]
E[P|Zu]

<
G(u)
G(u0)

。

根据条件1和一步偏离原则①,我们立即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刻画了声

誉机制构成均衡的条件。
命题2 若条件1成立,则存在临界贴现因子δ*<1,使得当δ≥δ*时,以下

策略和信念构成完美贝叶斯均衡:①平台维持声誉,实施带最低质量标准的二

级价格拍卖机制Zu(ru);②在任何一期t,低质量广告商不参与拍卖,高质量广

告商参与拍卖并按其支付意愿如实报价;③搜索者采取触发策略。信念:在重

复博弈的第1期,搜索者认为平台实施了拍卖机制Zu(ru);此后任何一期t,只
要到上期为止中标者都是高质量的,则搜索者继续认为平台实施了拍卖机制

Zu(ru),否则从当期开始,搜索者认为平台将实施拍卖机制Z0(r0)。
命题2表明,即使在信息不对称和平台逐利条件下,平台出于长期利益考

虑仍有可能建立声誉,提供高质量的搜索广告;因此仅仅信息不对称和平台逐

① 指在重复博弈中验证某个策略是均衡只需要考虑相关参与人的一步偏离(无利可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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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两个条件,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一些平台难以建立声誉。当然,命题2也提

供了一个线索:能否建立声誉机制取决于平台是否足够有耐心(条件1和δ≥
δ*是否成立)。关键是如何将这些条件转化为现实中可观察的变量之间的

关系。

(二)比较静态

市场环境基本参数如何影响声誉机制? 即市场环境参数如何影响条件1
成立的可能性和临界贴现因子δ*的大小,尤其是δ*如何受到 N、q 等变量的影

响? 关于潜在广告商数量的影响,有下列命题3。
命题3 ①存在N*≥0,使得当N≥N*时,条件1总成立;而且当N→+∞

时,δ*→0。②若广告商支付意愿v 为[0,1]区间的均匀分布,则δ*是N 的严格

减函数。
命题3的直觉是,当N→+∞时,可以近似认为高质量广告商的人数等于

其期望值Nq,而此时亦有Nq→+∞,因此实施严格的最低质量标准对平台其

实没有影响。很自然的,我们猜测δ*是N 的严格减函数,但是这很难在数学上

严格证明,因为当分布函数F(·)、G(·)都具有很一般的形式下,收益公式的

表达式比较复杂,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命题3②表明,当我们对广告商的

支付意愿分布缺乏特别明确的信息时,可以一般性地认为δ* 是 N 的严格减

函数。
命题4 ①当q→0时,则条件1不成立,声誉机制不存在。②当q→1时,

则取决于N 和G(·)的形状,条件1可能成立或不成立,但lim
q→1

δ*(q)=1。

命题4①的结论是显然的:当q→0时,意味着高质量厂商的比例足够低,此
时平台只选择高质量厂商是无意义的,相关承诺也显然不可信。命题4②则不

太容易理解,即当高质量厂商的比例足够高时,反而不容易形成声誉机制。直

觉上说,如果高质量厂商的比例足够高了,再进行资质审查带来的边际利润增

量也不大,声誉机制的价值也不大。
综合起来看,命题4表明高质量厂商的比例对声誉机制有非线性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从临界贴现因子(δ*)的表达式来看这种非线性影响的来源:

δ* ≡
1

1+γ(1-q)G
(u)E[P|Zu]-G(u0)E[P|Z0]
G(u){E[P|Z0]-E[P|Zu]}

.

高质量厂商比例q对声誉机制的影响有三个效应:①q越大,偏离均衡策略被检

测出来的概率越小,具体见分母中的(1-q);②G(u0)=G(qu+(1-q)u)是q
的增函数,q越大,声誉带来的需求增量越小;③E[P|Zu]是q 的增函数,q 越

大,严格实施最低质量标准带来的当期价格损失越小。效应①和②表明高q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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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声誉机制有负面影响,效应③则意味着高q值对声誉机制有正面影响,综合来

看影响的方向不确定,可能是非线性的。
命题5 δ*是γ 的严格减函数。
参数γ(0<γ≤1)指平台提供低质量广告后,这一质量信息传递给下期搜

索者的概率。根据δ*的定义,命题5是显然的,而且是重复博弈理论的一般结

果。但我们将其单独作为一个命题,意在强调其背后的经济学意义,尤其对于

平台的特殊重要性。命题5表明,跨期之间的质量信号传递越充分,平台越有

激励维持声誉;质量信号传递越差,则平台越缺乏维持声誉的激励。γ 在本文

模型中是作为外生参数给定的,现实中其大小至少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

广告产品本身的性质,如医疗广告等行业的广告,其质量很难观察,γ 值就会很

小。因此本文框架与Animeshetal.(2010)的经验发现是一致的:对于给定的

关键词,当存在很高的质量不确定性时,处于更好广告位的企业并不一定有更

高的质量;当质量不确定性较低时,则不存在这样的逆向选择。二是信息分发

平台的竞争性:当只有一个搜索引擎平台,而且线下媒体监督力量比较弱时,γ
值也会很小。搜索引擎平台自身就是传递信息的渠道,然而传递平台自身声誉

的跨期信号只能来自平台之外,例如口耳相传、传统媒体等线下渠道或作为竞

争者的其他搜索引擎平台。这里也提示我们,在搜索引擎市场,竞争具有更特

别的作用———提供其他搜索引擎平台的质量信息。

五、模型的应用

本部分结合中美搜索服务市场案例,具体分析现实中的广告商市场结构差

异及其如何影响了搜索引擎平台行为。

(一)通用搜索引擎市场的共同结构

搜索引擎是典型的双边市场,一边连接着消费者(搜索者),一边连接着广

告客户和网站内容。看共性,全世界的通用搜索引擎有着相似的商业模式:消
费者免费搜索,搜索引擎平台通过拍卖广告位获取收入(图1)。由于创新性的

竞价拍卖方式和平台网络效应,通用搜索引擎市场基本都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市

场格局。以美国为例,谷歌公司占据了英语世界90%以上的搜索服务市场份

额,其广告收入占总收入比重80%以上。① 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百度具有主

导地位。近年来,百度对广告收入依赖有所降低,但仍是最主要收入。2020财

① 数据来自Alphabet2020年年报(Form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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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百度总收入中在线营销服务收入占比68%。①

图1 通用搜索引擎的商业模式

然而,图1代表的简单商业模式分析不能够解释为什么百度与谷歌采取了

高度相似的商业模式,其市场声誉却呈现出显著差异。现有文献忽略的是图1
中的广告商具体来源及其如何影响了通用搜索引擎的声誉激励。

(二)中美搜索引擎市场的差异

图1刻画了中美通用搜索引擎服务市场的共同特征,然而中美之间的主要

差异也隐藏在图1之中,即右部的广告商市场结构,由此影响了搜索引擎声誉。

1.广告商市场结构差异②

中小电商是搜索引擎的主要广告商,因此分析广告商市场结构实质上就是

分析电商市场结构。简单来说,中国的大量中小电商直接附着在第三方购物平

台(如淘宝、拼多多、京东),而不是自建电商网站;最大的购物平台(如淘宝、拼
多多)也都是纯粹的第三方购物平台。相反,美国的大量中小电商自建网站,而
不是依附在第三方购物平台上。美国最大的购物平台亚马逊(Amazon)虽然也

为中小电商提供市场场所,但它是自营为主的,其收入中广告占比也很小。美

国的第三方购物平台如eBay,其规模和市值都很小。

2.广告商市场结构与搜索引擎市场声誉

由于美国电商领域以自营模式的大量B2C网站为主,这样必然产生一个问

题:如何减少消费者搜寻成本,实现供给与需求匹配?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

手段之一,便是通过广告投放来传递产品信息,引导用户流量。谷歌搜索的兴

起及其精准广告模式,极大提高了广告投放效率,使得搜索引擎迅速成为全网

流量中心,进而将海量用户流量精准导入众多小型B2C网站。曾任阿里巴巴高

管的曾鸣专门提到:“小的B2C其实是美国的格局,即电商的流量是在谷歌上,
谷歌把流量导给无数的小B2C网站。比如,亚马逊的流量其实并不太高,它只是

①

②

资料 来 源: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9099/000119312521074038/d46900
d20f.htm,访问时间:2023年5月20。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解释为什么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电商市场结构,而是将其作为给定条件,以此

来解释通用搜索引擎声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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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买东西的地方,大家并不会在上面进行购物搜索等。”(曾鸣,2018,第162页)
而在中国平台经济中,由于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与天猫是第三方电商平

台,当平台上的商家数量(即使同一个细分领域)数以千计乃至万计的时候,消
费者与商家如何匹配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当然,被称为“万货商店”的亚马逊也

存在类似问题,即消费者如何在网站上找到具体的商品。然而对于亚马逊而

言,在自营占主导的情况下,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对于阿里巴巴则截然不

同,当消费者在淘宝网站上输入“秋季 女装”这样的关键词时,返回的可能高达

数十页、每页数十条的结果里面,店铺的排序不仅取决于信誉评分、店铺历史流

量、匹配性等技术指标,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商机,直接决定了哪些店铺优先获

得消费者关注。阿里巴巴如何基于关键词搜索为这些店铺排序,本质上类似于

美国市场环境中谷歌如何为广大自营式中小电商排序。阿里巴巴集团最主要

的收入来源是广告营销收入。以2020财年为例,来自客户管理的收入为2464.82
亿元,占集团总收入的48%。阿里巴巴年报明确指出了“客户管理”类型,其中

前三类都和广告拍卖有关,即搜索广告、信息流广告和展示性广告①。
第三方电商平台与垂直搜索引擎的一体性,使得阿里巴巴集团自身无法建

立单独的购物搜索引擎,而只能将其内嵌在电商平台上。关于这个问题,曾任

阿里巴巴高管的曾鸣有很明确的阐述:“所谓的购物搜索这条路不存在,因为那

个时候淘宝、天猫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强大,大部分人发现独立的B2C成本太

高。在淘宝、天猫这个面上做生意,其实是把绝大部分的成本都分摊了,所以它

们才能快速、低成本的运营。由于没有独立B2C的存在,搜索的流量入口也就

失去了价值。一年后,一淘就变成了一个部门,重新回到阿里巴巴。”(曾鸣,

2018,第162—163页)
曾鸣这段话直接评论的是阿里巴巴尝试在淘宝、天猫之外建立专门的购物

搜索引擎“一淘”的失败经历,然而这也正是一个有力的注脚,侧面说明了为什

么百度在中国无法成长为美国谷歌那样的搜索巨头———商业环境差异所致。
更进一步说,淘宝内嵌的垂直搜索引擎对中国搜索引擎市场格局产生了深远

影响。
淘宝和百度之间长期的搜索屏蔽也使得淘宝上的中小电商在搜索引擎百

度投放广告无意义。2008年9月8日,淘宝网宣布推出最新一期消费者保障计

划,将对百度搜索引擎进行彻底屏蔽②,而对谷歌、雅虎(Yahoo)等搜索也进行

①

②

这三类客户管理的具体内容:(1)绩效为基础的营销服务(PayforPerformance,P4P),即通过在

线拍卖系统,商家主要为关键词竞标,以使得其产品和服务在搜索结果中处于有利位置;拍卖方式主要为

按点击付费(CostPerClick,CPC)。(2)信息流营销服务(in-feedmarketingservices),即基于信息流推送

的广告服务。(3)展示性营销服务,即基于固定价格或拍卖的展示性广告。
淘宝在网站放了拒绝爬虫的声明:“User-agent:BaiduspiderDisallow:/”,详见https://main.m.

taobao.com/robots.txt,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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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屏蔽①。这意味着百度将无法抓取淘宝网的信息,进而淘宝卖家无法通过

投放百度广告推广。

3.小结:案例与模型的联系

中国第三方电商平台为主的电商模式和搜索屏蔽产生了两个效应。
第一,市场分割效应(数量效应):由于在第三方电商平台内直接购买流量

更有效,大量高质量广告客户留在了电商平台内;中国的通用搜索引擎如百度

的潜在客户数量过低,只能来自第三方电商平台之外的中小电商自营网站。
第二,逆向选择效应:同样由于大量高质量广告客户留在了电商平台内,中

国的通用搜索引擎更多依赖非普通电商广告客户,如医疗广告客户,导致其潜

在广告客户中高质量的比例过低且质量更难以观察。
根据本文基本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第三方电商平台为主

的电商模式和搜索屏蔽产生的市场分割效应、逆向选择效应使得通用搜索引擎

平台很难建立声誉机制。尤其是根据命题3我们可以讨论市场分割带来的影

响。假设市场分割使得搜索引擎平台的潜在广告商数量从 N 降为N'<N,其
他条件不变,则使得平台愿意维持声誉的临界贴现因子δ*将随之上升。即在相

同的条件下(平台的贴现因子δ不变),平台维持声誉的可能性降低了。命题4
和命题5则解释了逆向选择效应:如果第三方电商平台与通用搜索引擎之间形

成市场分割,使得第三方电商平台上的中小电商不会到通用搜索引擎平台竞争

广告位,则通用搜索引擎平台只能从其他渠道吸引广告商,例如承接医疗广告

等行业广告。这就可能导致两个影响:一是高质量广告商的比例很低(q过低);
二是广告产品本身的性质,如医疗广告等行业的广告,其质量很难观察,γ 值就

会很小。根据命题4和命题5,此时使得平台维持声誉的临界贴现因子都会增

加,即平台建立声誉的可能性降低了。

六、未来研究方向

为分析基本模型的稳健性,我们考虑了几种拓展②:一是广告商的支付意愿

可能是内生的,来自具体交易中的利润,从而支付意愿与广告质量相关;二是平

台关于广告商质量的信息可能不完全准确,或者需要付出一定成本才能获知广

告商质量;三是考虑其他类型的带质量权重的拍卖规则,如质量计分模式

(scoringauctions);四是允许广告商的支付意愿无上界。拓展模型的主要结论

与基本模型相同,尤其是广告商数量越多,促使平台维持声誉所需的临界贴现

①

②

参见“淘宝宣布正式屏蔽百度搜索”,新浪网,https://tech.sina.com.cn/i/2008-09-08/17022443
143.shtml,访问时间:2023年10月20。

参见附录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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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越低。
本文中“声誉”代表重复博弈中的合作行为。未来一个有趣的拓展是假设

博弈参与人对其对手的一些关键特征有不确定性(如KrepsandWilson,1982;

MilgromandRoberts,1982;Crippsetal.,2004),可以刻画声誉的细微动态变

化。此外,在本文模型中,电商平台只是作为背景环境影响了广告商市场结构,
进而影响了通用搜索引擎市场声誉模型中的相关参数。下一步值得研究的方

向是展开更全面的博弈分析,将电商平台、通用搜索引擎平台、电商、搜索者都

作为博弈参与方,考虑平台竞争、平台互联互通等对广告质量、价格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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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high-qualityadvertisershasanonlinearimpact.Ourfindingsprovideanewperspectiveto

explainthelackofreputationinChina􀆳sgeneralsearchengine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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